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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期报告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176,614.76万元至192,114.76

万元 
亏损：82,282.23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亏损：200,225.24万元至215,725.24

万元 
亏损：80,916.8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2.30元至-2.51元 亏损：-1.07元/股 

营业收入 41,511.75万元至42,511.75万元 72,484.49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32,657.06万元至33,657.06万元 72,037.30万元 

项目 本期报告 上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69,229.71万元至75,229.71万元 361,436.75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2023年年度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

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对此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债务沉重；固定资产比重大，折旧及摊销等固定性费用居



 

高；广东康爱多数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与供应商诉讼纠纷，因公司提供了连带责

任担保，康爱多众多供应商诉讼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公司融资渠道受到严重制约，

流动资金流动性不足，产品销售渠道投入资金紧缺，导致产品经营利润亏损较大；

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较大，资产减值约19亿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3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风险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9.3.11条规定：

“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

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

其股票上市交易： 

（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

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 

（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五）虽符合第9.3.7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 

（六）因不符合第9.3.7条的规定，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

同意。 

公司追溯重述导致出现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情

形，或者因触及第9.3.1条第一款第（四）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后，出现前款第（四）项至第（六）项情形或者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指标相

应年度的次一年度出现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

票上市交易。” 

若公司2023年度出现前述第9.3.11条规定六种情形之一的，公司股票存在终



 

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法院决定启动公司预重整程序，尚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公司进入重整程序的相关法律文书。后续

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汕头中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

申请，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同时，若后续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第9.4.17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因公司2022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前述情形触及《股

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公司股票自2023年5月5日起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外，公司还存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

不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

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存在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等情形，前述情形触及

《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一）（四）（七）项、第9.8.2条规定，

公司股票交易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退市风险警

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均未消除。 

4、2024年1月11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清欠进展公告》，截至2024年1月11日，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尚未偿还的金额为49,156.13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尚未偿还的金额为49,156.13万元。根据《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号)，法院受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前未解决资金占

用、违规担保等问题或提出切实解决方案的，将直接影响上市公司破产重整进程，

因此，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